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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作为外国公司或外国律师，曾经直接从境外申请过美国商标，请注意 8月 3日以

后的重大法规变化。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已经宣布，从 2019 年 8 月 3 日开始，所有

住所不在美国的商标申请人， 注册人，和向商标审判和上诉委员会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必

须委托美国持证律师来代理。 

据广泛报道，外国申请人近来提交的数千件商标注册申请使美国专利商标局应接不暇。这

些申请都没有美国持证律师来代理。据报道，这些申请中的很大一部分包含可疑和/或欺

诈性信息，导致申请审查期延长，同时也造成其他申请人的时间延误。 

因此，美国专利商标局决定所有永久合法居住地或主要营业地点不在美国的商标申请人，

注册人和诉讼当事人必须执行这一新的规定。安德烈・扬库(Andrei Iancu)是美国商务部

负责知识产权的副部长，同时也是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他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新法规

的主要目的： “为了保持注册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为了所有用户的利益，美国专利商标

局必须拥有适当的工具来强制所有申请人和注册人遵守。” 

很多人猜测外国政府对获得美国商标注册的人提供经济奖励的政策对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工

作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专利商标局没有直接对此发表评论。这些经济奖励政策可能导致

大量来自国外的欺诈性申请。由于美国执照律师可能会由于商标申请事项中的不当和欺诈

行为而受到处分，因此美国专利商标局希望新法规将有助于解决问题。 

美国专利商标局商标专员玛丽·波尼·丹尼森（Mary Boney Denison）就新法规发表言论

说“世界许多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这项法规。我们相信这条新新规将有助于提高向美国

专利商标局提交的文件的质量。“ 

对于有意向美国专利商标局递交申请或希望在美国保护其品牌和商标权的外国人和实体而

言，这是一项重要的法规变更。我们建议所有相关个人及实体就此新法规和其知识产权的

整体战略咨询美国持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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